
建长效机制，需多部门配合

1

月
31

日晚上， 无锡人民医院得到死囚
器官停用以来的第一例捐献肺源。 只不过，这
两颗肺远在广西桂林。

为了获取这两颗肺， 无锡人民医院胸外
科主治医师刘峰

2

月
1

日早上
6

时就出动，

先从无锡赶往南京，从南京飞往桂林；下午
5

时
30

分，又从桂林飞返上海，驱车从上海回
到无锡；往返

3000

公里，终于在晚上
10

时
40

分回到无锡市人民医院。 次日凌晨
3

时
30

分，这两颗肺被顺利移植进该院一名
61

岁的
女士身体中。 现在， 这名女士已经度过危险
期，脱离呼吸机，重获新生。

与交管部门的联动， 不光体现在开启绿
色通道上。 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移植器官
的供给相对较多， 与他们在领驾照时所填写
的一张表格有关。 所有美国公民在领取驾照
之前，都会被问及如果出现交通意外，是否愿
意捐献器官。 勾取

yes

的驾驶员，驾照上会有
相应标记，一旦发生意外，无须再为确认捐献
意愿花掉大量时间。

可是这种做法目前在中国还难以照搬。

深圳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赵丽珍， 曾经在深
圳车管所“大张旗鼓”地放过宣传展板，呼吁
驾驶员们到红十字会填写器官捐献申请。 “我
还没领驾照，你就咒我撞死？晦气不晦气！ ”红
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被骂得狗血淋头。

“法律和制度上的缺失，我相信，只要国
家开始重视，三年五载肯定能够解决。 但是整
个社会意识的扭转，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 没
有办法，只能利用各种渠道去宣传，一遍一遍
地解说，重复一万遍也不为过！ ”高新谱说。

（据《新华每日电讯》）

器官移植费用尚未纳入医保

在欧美地区， 很多国家与器官移植相关
的费用是纳入医保的。 而在中国，从全国范围
来看，只有肾移植的部分费用纳入医保。

这就意味着，即使有人捐献，配型成功，

也会有患者因为无法支付庞大的移植手术费
用，不得不放弃。

尽管媒体经常将
1∶30

作为器官供求缺口
的数据，但实际上，中国每年面临器官衰竭的
患者，多达

150

万人。 只不过，由于身体和经
济情况等，能够承受、支付得起器官移植手术
费用的人，只有其中的

30

万。

除了移植手术本身， 术后必须长期服用
的抗排异药物，也价格不菲。 中山一院肝移植
中心副教授鞠卫强告诉记者，这些费用早期每
个月需要

3000

元
-5000

元， 此后每个月也花
要

2000

元
-3000

元。

好在，目前在广州，肝移植术后抗排异药
物治疗的费用是纳入医保报销范畴的。 也有
部分省市将个别移植手术相关费用纳入医
保。 比如在江苏，肺移植已列入二类医疗保险
报销范围，患者个人仅需支付

40%

的费用，而
且术后免疫抑制剂的费用个人仅需支付
10%

，其余列入医疗保险报销范围，由国家补
贴。

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 江苏省肺移植诊
疗中心主任陈静瑜建议， 未来最好将这种做
法向全国范围内推广，以减轻患者的负担。 中
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相信， 未来关于移植手
术的相关费用， 肯定会逐渐全面纳入医保范
畴。 “这样才能体现出医保的真正含义———抵
御个人能力难以抗拒和支付的医疗费用。 ”

关 注

A

6

2015.2.11

星期三责编：刘方创意：郑虹质检：刘凤

器官捐献

难

在哪儿？

PMP

———每百万人口的实际器官捐献
率———是国际社会衡量一国器官捐献情况的
黄金指数。中国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的资料显
示，公民逝世后的器官捐献工作在

2010

年
3

月正式启动后，当年
PMP

算下来只有
0.03

。

到
2014

年， 我国全年实现的捐献已有
1699

例（共捐
4548

个器官），

PMP

飙升至
1.24

，但相对于欧美国家来说仍然相去甚远。

据相关统计，西班牙的
PMP

为
34.23

，美国的
PMP

为
25.68

。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死后留全尸等传统的
观念意识，固然是造成国人对逝世后捐献器官
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当有潜在器官
捐献者表达出明确的捐献意愿时，我国现有的
捐献与移植体系，能够保障捐献的顺利完成和
公平分配，帮助捐献者为社会奉献最后一份爱
心吗？

非移植医院不愿配合

陈女士是广东省河源市人，

病后不治， 器官捐献是她最后的
心愿， 家人们也都非常支持陈女
士的决定。

陈女士在河源就医的医院不
具备相关资质， 只能经过协调安
排， 由具备资质的器官获取组织
的移植医生， 前来为陈女士做器
官获取手术。 但是移植医生到位
后， 这家医院拒不配合， 担心风
险，坚持要求陈女士转院。

陈女士病情容不得转院，随

时面临心脏停跳的可能， 而心脏
一旦停跳，就难以获取器官了。几
番沟通， 医生们无奈只好送陈女
士转院到广州实施器官获取手
术。 而就在救护车距离广州城区
还有

10

公里的时候，陈女士的心
脏停跳。

陈女士的遗憾并非孤例。 粗
略估计，中国有两万家医院，但是
目前具备实施器官移植手术资质
的医院只有

169

家。

深圳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赵

丽珍表示，非移植医院的不配合，

是他们在协调器官捐献过程中，

面临最常见的困难之一。

目前我国虽然有《人体器官
移植条例》《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
分配管理规定（试行）》等法律法
规， 对红十字会和移植医院在获
取与分配过程中， 有着一定程度
的约束和规范， 但是并没有相关
法律法规要求非移植医院必须配
合，更谈不上如果不配合，将会对
它们实施什么样的惩处。

脑死亡后维持心跳的成本谁支付

从判断捐献者脑死亡， 到人
体器官获取组织团队实施获取手
术， 需要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
内，为了维持心跳维护器官，要动
用不少医疗设备、药物等，每一项
都价格不菲。目前，这些都由捐献
者家属来负担， 加剧了其中一些
家庭因病返贫的情况。

2010

年， 原卫生部将开展人
体器官捐献的有关工作委托给中
国红十字会， 成立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管理中心。 对捐献者予以救

助激励， 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
理中心的职责之一。按理说，捐献
者因病返贫， 红十字会应该对捐
献者家庭进行相应的人道救助。

可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以

2014

年为例，有
1699

位公民逝世后捐献了器官， 其中
约有

1200

个家庭需要进行贫困
救助， 但是国家从彩票公益金中
所划拨给他们进行救助的资金只
有

84

万元，平均下来，一个家庭

只能获得
700

元的补助金。 “

700

块，够干什么的呢？ ”

他介绍， 这
84

万元的标准，

是财政部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
决定的， 那时我国的公民器官捐
献事业才刚起步， 还处于试点阶
段，对于很多具体的情况，并不了
解。 他们现在已经把公民器官捐
献所产生的成本核算， 作为一个
科研课题， 委托给相关机构进行
研究，希望在“十三五”时，能够得
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脑死亡标准缺乏法律依据

非移植医院的顾虑之一，是
脑死亡的概念能否为病人家属所
接受。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相关规
定，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分为三
类：脑死亡器官捐献、心死亡器官
捐献及脑心死亡器官捐献。 实施
脑死亡器官捐献获取器官的手
术， 一定要在捐献者已由国家卫
生计生委脑损伤评价中心获得资
格的医生， 判断为脑死亡之后进

行，而此时心脏尚未停跳。这样器
官仍然有血氧供应， 能够较好地
保持活力，以便进行再利用。

世界上超过
90

个国家都规
定以脑死亡作为死亡的标准，但
是我国尚未以法律形式予以确
定。

另外， 由于移植手术本身非
常复杂， 手术时间动辄

5

小时以
上， 再加上法律缺失有可能带来
的医疗纠纷， 愿意加入器官移植

专业的年轻医生越来越少。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卫生部
移植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叶启发说， 培养一名成熟的肝移
植医生，需要

15

年到
20

年。可他
带过

100

多个研究生， 但到目前
为止， 最终就业选择器官移植专
业的，仅有

20%

。 近两年来，连招
生都难。 “未来移植医生队伍短
缺，对我国的器官捐献事业，将会
有很大影响。 ”


